
 

 1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目錄 

頁次 

壹、綜合部分 -------------------------------------------------------- 1 

一、航港建設基金所收之商港服務費具有特別公課屬性，用途未以法律明確定

之，有違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 1 

二、部分長期墊款不符基金用途，亦懸列多年，宜促請歸還，以維基金財務之

健全性 ---------------------------------------------------------- 3 

三、未確實依本院決議提供各項港灣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之執行績效報告，核有

欠當，允應檢討補正 ---------------------------------------------- 4 

四、102 年度編列解繳國庫 50.7 億元，允應評估未來資金需求，確切落實該基

金專款專用之設立目的 -------------------------------------------- 6 

貳、基金來源部分 ---------------------------------------------------- 7 

五、提供土地予港務公司使用之租金費率過低，允應檢討調整 -------------- 7 

參、基金用途部分 --------------------------------------------------- 10 

六、與臺灣港務公司共同辦理之專案計畫，允應具體詳列所分攤之工程細項及

經費分攤計算方式，以符法制並利後續之權責劃分 ------------------- 10 

七、所列跨年期專案計畫未來年度所需繼續經費遠逾基金年度收入，允應審酌

各項工程計畫之迫切性及必要性，以維基金之健全發展 --------------- 13 

八、「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建工程」及「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公基地遷

建」等二項工程計畫，尚未經核定即先行編列預算，預算籌編顯欠覈實 - 16 

九、「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計畫，甫經核定未久即辦理修正，

計畫規劃顯欠周詳，且資金成本率仍高於現值報酬率，允應依撙節原則，

合理規劃大樓空間並研謀有效之增益計畫 --------------------------- 18 

一０、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修正，未經核定即編列追加經費

預算，核屬未洽，所增經費並由該基金全數負擔，顯欠合理，且工程變更

設計頻繁，致經費增加，允應確實釐清責任歸屬 --------------------- 20 



 

 2 

一一、臺北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程計畫，決標金額較預算數減少近 2億元，

建議相對減列預算 ----------------------------------------------- 24 

一二、高雄港及基隆港等二項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新興計畫，內含高

達 12 項子計畫，未依繼續經費規定具體說明各子計畫經費內容及分攤標

準，顯欠周妥 --------------------------------------------------- 25 

一三、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投資總額龐大，恐成基金沉重負擔且有

嚴重排擠其他計畫之虞；又投資收回年限長達 49 年，允宜審酌 -------- 28 

一四、國外旅費及大陸旅費計畫，非屬其要務，且基金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

亦已於公務預算編列有相關經費，建議刪減，以資撙節 --------------- 30 

肆、資產部分 ------------------------------------------------------- 31 

一五、台汽公司以地抵債之中崙站土地，依國有財產法應屬非公用財產，允應

檢討研謀適法之處理 --------------------------------------------- 31 



 

 1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壹、綜合部分 

一、航港建設基金所收之商港服務費具有特別公課屬性，用途未以法

律明確定之，有違大法官解釋之意旨 

依商港法第 12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為促進國際商港建

設及發展，航港局應就入港船舶依其總噸位、離境之上下客船旅

客依其人數及裝卸之貨物依其計費噸量計算，收取商港服務費，

全部用於國際商港建設。」、「前項商港服務費之費率及收取、保

管、運用辦法，由航港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商港服

務費應繳交航港建設基金。」交通部爰據以訂定商港服務費收取

保管及運用辦法。經查： 

商港服務費屬特別公課，用途卻未以法律明確規範，有違大法

官會議解釋意旨 

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26 號解釋文：「空氣污染防制

費…根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10條授權訂定…性質上屬於特別公

課，與稅捐有別。惟特別公課亦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

擔，其徵收目的、對象、用途自應以法律定之，如由法律授權

以命令訂定者，其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亦為憲法之所

許。…。」按商港服務費依商港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收取，性

質上亦屬於特別公課，其用途依上述解釋文自應以法律定之，

如由法律授權以命令訂定者，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

但商港法僅規定「全部用於國際商港建設」、「運用辦法，由航

港局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法律規範有欠具體，授權亦

未符合明確之標準，有違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及行政程序法第 5

條：「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之規定。 

行政命令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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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80 號解釋理由書：「…但法

律內容不能鉅細靡遺，一律加以規定，其屬細節性、技術性之

事項，法律自得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俾利法律之實

施。…。惟在母法概括授權情形下，行政機關所發布之施行細

則或命令究竟是否已超越法律授權，不應拘泥於法條所用之文

字，而應就該法律本身之立法目的，及其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

為綜合判斷。…。」惟商港服務費收取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5條

1規定，除防波堤、航道、助航設施或公共道路等商港重大公共

基礎建設工程外，尚規定提撥部分經費予勞工委員會及辦理商

港服務費之行政管理費用，顯已非用於國際商港建設，均與大

法官會議解釋意旨未合。 

命令牴觸法律者無效 

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規定：「法律不得牴觸憲法，

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

機關之命令。」及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第 2項規定：「法規命令

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

與立法精神。」同法第 158 條：「法規命令，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無效︰一、牴觸憲法、法律或上級機關之命令者。…。」

準此，商港服務費收取保管及運用辦法所定基金用途，部分非

用於國際商港建設，已牴觸法律所定，應屬無效。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所收之商港服務費屬特別公課，用途卻

                      
1
商港服務費收取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5 條規定：「商港服務費得提撥總額千分之五，交由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運用於提升港口相關工會人力服務品質之相關事項。」、「商港服務費之收入扣除前項經

費後，應全部用於有收取商港服務費商港之建設，其用途如下：一、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

航設施、公共道路及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二、基於航港

政策需要及配合國際公約辦理之研究發展規劃、調查研究、參與國際港口相關組織、港口保全、

管制與設備建置等支出。三、配合航港發展需要有關之聯外交通設施、環保節能設施、污染防制

設施、商港交通管理設施及商港土地取得等支出。四、商港服務費之行政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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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法律明確規範，逕由收取保管及運用辦法訂定，有違大法官

會議解釋意旨；且該辦法所訂之用途尚非全數支用於國際商港建

設，已逾越母法規定。 

 

二、部分長期墊款不符基金用途，亦懸列多年，宜促請歸還，以維基

金財務之健全性 

依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底預計平衡表所示，「長期墊款」科目

預計數為 14 億 5,341 萬 7千元，經查： 

墊款原因 

該墊款源自 84 年間原臺灣省政府報經省議會同意，由該基

金(原台灣省政府所屬交通建設基金)墊付前省住都處(精省後

改隸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償還重陽大橋、永福橋、福和橋等銀行

貸款本息，墊款總額 14億 8,241 萬 7千元，營建署已分別於 100

年度及 101 年編列 1,000 萬元及 950 萬元歸墊，102 年度將再編

列預算歸還 950 萬元。 

長期墊款不符基金用途 

該基金於 85 年度墊付省住都局償還重陽大橋、永福、福和

橋之借款 14 億 8,241 萬 7千元，雖經台灣省議會通過，惟該項

長期墊款與商港建設無直接關係，且懸列多年未清理，基金主

管機關交通部顯未善盡管理之責。 

允宜儘速促請內政部營建署編列公務預算歸還，以維該基金財

務之健全性 

按該銀行貸款 14億餘元，原計畫係擬由通行費收入作為償

債財源，因上述 3 橋樑後改為免收通行費，並無財源收入，以

致貸款銀行為確保債權之安全，要求償還借款，故經省議會於

民國84年 9月同意由航港建設基金之前身原台灣省政府所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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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設基金代為墊付，再由住都局於 85、86 年度編列公務預算

歸墊；惟因精省後，台灣省住都局之業務及預算移由內政部營

建署接管，卻未積極處理歸墊事宜，致目前仍懸列基金帳上。 

本案無異自航港建設基金無息借款，為使該基金專款專

用，以利航港建設，交通部宜儘速促請內政部營建署儘速編列

公務預算歸還。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底長期墊款金額高達 14 億 5,341

萬 7 千元，金額頗鉅，且懸列多年未收回，交通部宜儘速督促內

政部營建署歸還，善盡管理之責，以維該基金財務之健全性。 

 

三、未確實依本院決議提供各項港灣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之執行績效報

告，核有欠當，允應檢討補正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基金用途編列有一般性「港灣建設計

畫」6 億 6,038 萬 6 千元，及 13 項屬繼續經費商港公共基礎設施

興建之「專案計畫」57億 8,746 萬 1千元，金額甚為龐鉅。惟查： 

本院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按航港建設基金設立宗旨係為辦理各港灣之重大公共工程

建設，100 年 12 月 28 日新修正公布之商港法第 11 條即明定：

「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

為利該基金之預算審議，本院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對該基金做有決議：「4.航港

建設基金…補助內容主要是補助各港灣擴建及輔助港闢建等特

定政務，多屬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各計畫執行績效與預算審查

息息相關，爰此要求自民國 101 年度開始，關於該補助項下各

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之執行績效報告與決算報告，應隨同航港建

設基金每年預算書送至立法院。」。惟該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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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上開決議檢送航港建設基金補助經費執行績效報告。 

經洽該基金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表示：「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編列各港灣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計畫，已由補助支

出性質改由基金自辦，專案計畫於預算總說明已列出總經費及

各分年度預算數、計畫目的、期間、效益分析等計畫內容；且

各計畫以前年度執行情形，已於基金用途明細表說明。基於航

港建設基金預算自 102 年度起，相關重大計畫資訊已於預算書

揭露，並無決議所提補助經費資訊揭露過於簡略之情形，爰未

提送該基金補助各港灣建設經費執行績效報告。」 

允應依本院決議，提供所辦理之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執行績

效報告等資料，以利審議 

按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之總說明及基金用途明細

表，僅就該基金辦理之航港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之計畫內容、總

經費、執行期間、各分年度預算數、截至前年度（100）年度之

執行數及預計效益等為簡單說明，有關各工程計畫之預定進

度、實際進度、落後原因與因應對策、已完工計畫之實際投資

效益、暨與預定效益之差異比較等等有關計畫執行績效應檢討

事項，均未作說明，資料甚為簡略，顯不利本院之預算審議；

另該基金不論以往年度採補助方式或自 102 年度改採自辦方

式，均屬基金用途計畫事項，亦為本院審議之重點，允應依本

院決議，提供所辦理中之各項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執行績效報告

等資料，以利本院審議。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未確實依本院決議提供

所辦理之各項商港公共工程建設計畫之執行績效報告等資料，顯

不利本院預算審議，核有欠當，允應檢討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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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2 年度編列解繳國庫 50.7 億元，允應評估未來資金需求，確切

落實該基金專款專用之設立目的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解繳國庫 50億 7,000 萬元，預計

期末基金餘額173億1,153萬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83億4,888

萬 1千元，減少 10 億 3,734 萬 6 千元。經查： 

解繳國庫情形 

該基金之用途，不論是依據 91年 1月 1日以前適用之商港

建設費收取分配基金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7 條規定、或 90 年 11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商港法、91年 1月 1日起施行之商港服務費

收取保管及運用辦法、航港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等相

關規定，90 年底以前所收取之「商港建設費」及現今所收取之

「商港服務費」均僅能用於商港建設支出。 

然因國家財政困難，92 年度該基金為配合行政院提出追加

預算籌措財源之需解繳國庫 30 億元，94 年度至 101 年度持續編

列以前年度賸餘解繳國庫，並致基金自 96 年度起於解繳國庫

後，收支均呈短絀情形 (詳附表 1)。 

附表 1：航港建設基金歷年餘絀及解繳國庫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本期餘絀(a) 解繳國庫金額(b) 修正後餘絀(a+b) 
91 736,754 - 736,754 
92 269,262 3,000,000 3,269,262 
93 2,318,851 - 2,318,851 
94 1,717,646 800,000 2,517,646 
95 216,917 2,720,000 2,936,917 
96 -1,886,200 4,500,000 2,613,800 
97 -2,892,011 5,400,000 2,507,989 
98 -6,117,641 5,400,000 -717,641 
99 -4,288,761 5,000,000 711,239 
100 -3,340,276 5,569,200 2,228,924 
101 -9,473,872 7,000,000 -2,473,872 

102 1,192,449 5,070,000 (詳註 2) 

※註：1.91 至 100 年度為審定決算數，101 年度及 102 年度為預算案金額。 
2.102 年度預算案將原列基金用途之「解繳國庫」項目改列為「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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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減項」，倘參照以前年度列入基金用途下，102 年度亦將呈短絀
38 億 7,755 萬 1 千元。 

允應評估未來資金需求，確切落實該基金專款專用之設立目的 

依該基金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表示，102 年度解繳國庫

50.7 億元包含以前年度商港建設費賸餘 29.7 億元2、前四港務

局改制特別公積轉入數 9億元及本年度基金賸餘數 12 億元。 

依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第 5目規定：「有特定收入來

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另依商港法第 11條規

定：「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

付。」準此，航港建設基金之資金用途主要用以支應商港公共

基礎設施；解繳國庫計畫，允應審慎評估未來年度之中、長程

資金需求，確有資金剩餘，始得辦理，以符特別收入基金允應

專款專用之設立目的。惟以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所列

專案計畫計算，未來 3 年度所需繼續經費遠逾該基金年度收入

（詳第七題），有關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高達 50.7 億元

解繳國庫，顯欠合宜，並恐影響未來航港公共基礎建設之推動。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之資金用途主要用以支應商港公共基礎

建設，惟以該基金 102 年度所列專案計畫計算，未來 3 年度所需

繼續經費遠逾其年度基金收入，102 年度編列解繳國庫 50.7 億

元，允應審酌未來資金需求情形，確切落實該基金專款專用之設

立目的，以避免影響未來商港公共基礎建設之推動。 

 

貳、基金來源部分 

五、提供土地予港務公司使用之租金費率過低，允應檢討調整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租金收入」科目下，編列有出租土

地予港務公司之租金收入 15億 3,698 萬 9千元。經查： 

                      
2
經洽該基金表示，以前年度所剩餘之「商港建設費賸餘」將於 102 年度已全數解繳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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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標準 

依商港法第 7條第 4項至第 7項規定：「航港局經管之公有財

產，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或作價投資之方式，提供商港經

營事業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使用，…。」、「前項之公有財

產，供國際商港公共設施或配合政府政策使用者，得無償提

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使用。」、「航港局依第 4 項規定出租或

設定地上權予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之收入，應繳交航港建設基

金。…。」、「第 4 項財產提供使用之方式、條件、期限、收

回、權利義務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交通部於 101 年 8月 10 日據以訂定之「交通部航港局經管

公有財產提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使用辦法」第 3條及第 11 條

規定3，航港局土地租金依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2％計算，

屬公共設施及配合政府政策需要之土地不計收土地租金。 

與國際機場園區土地租金費率相較，顯有過低 

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 11 條亦有類似商港法第 7 條規

定，就交通部民航局經管國際機場園區之公有土地，得以出租、

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機場公司使用。另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經管國際機場園區公有土地提供使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8

                      
3
交通部航港局經管公有財產提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使用辦法第 3 條規定：「經營機構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使用航港局經管土地時，其權利金及租金之繳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權利金按當年期

全年營業收入之 1％計收，每年收取一次，其中全年營業收入不含航港建設基金補助部分。二、

土地租金依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2％計算，每年分二次收取。屬公共設施及配合政府政策需要

之土地不計收土地租金。…下列情形之土地，土地租金依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1％計收。（一）於經

營機構成立前收取租金之租金率低於設定地上權土地租金率之土地。（二）由業者出資填築新生

地並約定新生地填築費用須折抵相關租金費用，於折抵期間之土地。三、航港局對於前款收取土

地租金得視下列情形調整租金費率，調整原因消滅後，應予調整回復，租金率之回復自次年度開

始實施：（一）國內或國際之社會經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二）航港局依法辦理用地撥用或徵收

時，自核定辦理撥用或徵收之日起。（三）航港局與經營機構，視港區發展狀況認定有檢討必要。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檢討必要。」、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經營機構租賃建築改良物之

年租金，依當期課稅現值之百分之十計收；土地改良物及動產之年租金，依帳面價值之 10％計收；

土地租金計收費率適用第 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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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款規定，土地租金費率係依當年期公告地價年息 7％計

價。準此，航港建設基金提供土地予港務公司使用之租金費率，

以當期申報地價年息 2％計收，與國際機場園區土地採 7％費率

相較，顯有過低。 

依「交通部航港局經管公有財產提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使

用辦法」第 3條之訂定說明： 

本提供使用辦法中有關租金之收取，係以航港建設基金收支

平衡為目標，使基金有穩定財源協助各港支應相關港埠建

設。為不增加港區業者經營成本，同時兼顧航港建設基金及

港務公司均有充裕資金投資港埠建設與營運，...。 

參考國外部分已改制為由政府 100％持股之公司或獨立之公

法人經營之港口，如新加坡港、上海港、韓國釜山舊港、荷

蘭鹿特丹港、德國漢堡港等，最大共通點即是無土地使用成

本或政府給予其他優惠措施。 

我國港口係以地主港模式經營，土地係港務公司經營命脈，

且空港、海港營運方式及體制迥異，而港務公司對土地之依

賴，非其他國營事業得比擬，...，港務公司使用國有土地之

成本如無法調降甚或援引比照機場公司，在土地轉租予民間

業者時，將面臨租金墊高而降低引進民間投資之誘因。 

惟現行重大航港公共工程建設均由本基金負擔，預計未來 3

年度（103 年度至 105 年度）航港建設基金年度收入已不敷支應

其預計辦理之專案工程計畫所需經費（詳第七題）；另以臺灣港

務公司 102 年度預算案預計稅後淨利高達 50 億 3,889 萬 5 千

元，亦遠逾桃園國際機場公司之 23億 4,470 萬 4千元等觀之，

航港建設基金對於港務公司之土地租金費率，實有過低，核與

「政企分離」之航港體制改革原則，未盡相符，並影響航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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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基金財務之健全性及各項航港公共工程建設推動之有效性。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提供予港務公司之土地租金收入，以當

年期公告地價年息 2％計價，遠低於國際機場園區以 7％計價之費

率，交通部允應於合理計價成本及維持航港建設基金財務健全運

作之原則下，審慎檢討對於港務公司租金費率之妥適性。 

   

參、基金用途部分 

六、與臺灣港務公司共同辦理之專案計畫，允應具體詳列所分攤之工

程細項及經費分攤計算方式，以符法制並利後續之權責劃分 

參考世界各先進國家港埠經營管理體制朝「政企分離」方式

改制，交通部依據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於 101 年 3月 1

日成立臺灣港務公司，原四大港務局辦理之港埠經營業務移由該

公司辦理，涉及公權力之航政及港政業務則由交通部新成立之航

港局承辦。有關航港建設基金原補助四港務局辦理之「補助港灣

建設計畫」亦改由該基金自行辦理。惟查： 

航港建設基金僅支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工程 

商港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國際商港區域內各項設施，除

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自由貿易港

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由政府委

託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建維護外，得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興

建自營，或由公民營事業機構以約定方式投資興建或租賃經

營。」 

商港法第 11 條規定：「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

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 

準此，依商港法規定，商港區域內之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

維護費用，如防波堤、航道、迴船池、助航設施、公共道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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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之資訊、門哨、管制設施等，得由航港建設基金

支付外，其餘商港區域內之營運設施允應由臺灣港務公司自行

負擔。 

102 年度編列專案計畫經費情形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基金用途中，除編列有一般性「港

務建設計畫」經費 6億 6,038 萬 6千元萬外，尚編列有 13項「專

案計畫」經費 57億 8,746 萬 1 千元。 

所列 13 項專案計畫中，計有 7項工程計畫係與臺灣港務公

司共同辦理，工程總經費為 630 億 6,534 萬 5 千元，分別由航

港建設基金分攤 361 億 5,257 萬 2 千元（102 年度預算案數為

23 億 0,432 萬 1 千元）、臺灣港務公司分攤 227 億 8,790 萬 3

千元、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尚由交通作業基金-國道公路建

設基金補助 41億 2,487 萬元（詳附表 1）。 

附表1：航港建設基金102年度「專案計畫」經費來源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畫名稱及期程 

資金來源 
工程 
總經費 

航港建設基金 
臺灣港務公司 

分攤金額 分攤總金額 
102 年度 
預算數 

一、與臺灣港務公司共同辦理者 
1.臺北商港物流倉儲區填

海造地計畫－第一期造
地工程及第二期圍堤工
程計畫(100 年至 105 年) 

2,991,554 402,107 44,446 3,036,000 

2.基隆港區整體發展計畫
－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
港務大樓興建工程計畫
(99 年至 106 年) 

1,740,638 58,714 4,498,792 6,239,430 

3.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
港之港區碼頭及相關設
施興建工程計畫(101 年

至 105 年) 

2,284,000 187,500 1,529,000 3,813,000 

4.臺中港優質港區及綠色
港埠發展建設計畫(101

年至 105 年) 
2,717,000 193,000 3,210,000 5,927,000 

5.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 3,549,910 450,000 1,168,470 8,84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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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及期程 

資金來源 
工程 
總經費 

航港建設基金 
臺灣港務公司 

分攤金額 分攤總金額 
102 年度 
預算數 

畫(98 年至 105 年) 註 2 
6.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二期工程計畫(100 年至

108 年) 
17,344,324 1,000,000 10,761,298 28,105,622 

7.高雄港及安平港港區碼
頭及相關設施興建工程
計畫(102 年至 107 年) 

5,525,146 13,000 1,575,897 7,101,043 

小計 36,152,572 2,304,321 22,787,903 63,065,345 

二、航港建設基金自行辦理者 
8.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

建工程(93 年至 102 年)
註 3 

3,800,295 1,932,590 - 6,780,000 

9.臺北港航道迴船池水域
加深工程計畫(99 年至

102 年) 
1,359,700 387,700 - 1,359,700 

10.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
興建工程計畫(102 年至

104 年) 
1,434,747 650,000 - 1,434,747 

11.臺中港北側淤沙區漂
飛沙整治第三期工程
(98 年至 103 年) 

658,600 134,600 - 658,600 

12.高雄港港區污水系統
工程（第二期）(101 年

至 103 年) 
129,000 46,780 - 129,000 

13.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
中隊馬公基地遷建計畫
(102 年至 105 年) 

1,067,000 331,470 - 1,067,000 

小計 8,449,342 3,483,140 - 11,429,047 
合計 44,601,914 5,787,461 22,787,903 74,494,392 

※註：1.資料來源，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 
2.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計畫尚由交通作業基金-國道公路建設基金分攤 41

億 2,487 萬元。 
3.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由中央公務預算補助 29 億 7,970 萬 5

千元，表列102年度預算數19億 3,259萬元含公務預算支應之8億4,800
萬元及該航港建設基金支應之 10 億 8,459 萬元。 

允應具體詳列所分攤之工程細項及經費計算方式 

為落實政企分離制度，並維護航港建設基金資金之合理運

用，商港法明定航港建設基金僅能用於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

建維護。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所列與臺灣港務公司共同辦理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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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工程計畫高達 7 項，總工程經費 630 億 6,534 萬 5 千元中，

航港建設基金即分攤 361 億 5,257 萬 2 千元，遠逾半數；惟各

項計畫用途中並未具體詳列各工程計畫細項，及二者經費分攤

之計算方式，如「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計畫(100 年

至 108 年)」經費高達 281 億餘元，航港建設基金即分擔 173 億

餘元，其計畫內容僅說明「港區整建等 7項工程計畫，其中(1)

外廓堤工程、(2)浚挖填地工程及(3)海岸侵蝕防護工程由本基

金預算辦理；(4)岸線工程(碼頭或護岸)、(5)港勤船渠及(6)港

區環港道路工程由港務公司自有資金辦理；另(7)公共設施工程

由本基金及港務公司自有資金分列預算辦理。」各項分支計畫

之具體工程內容及經費明細等均付之闕如，外界顯難分析該基

金所分攤之工程項目及費用是否確屬港區公共基礎設施部分，

顯欠周妥，亦不利本院預算審議。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所列與臺灣港務公司共同辦理

之專案工程計畫高達 7 項，總工程經費 630 億餘元中逾半數由航

港建設基金負擔；允應確切依「政企分離」原則，從嚴覈實評估

各港區工程建設計畫之內容，確屬必要之公共基礎設施部分，始

得由航港建設基金分攤，並應具體詳列工程細項及經費分攤計算

方式，以符法制並利後續之權責歸屬。 

 

七、所列跨年期專案計畫未來年度所需繼續經費遠逾基金年度收入，

允應審酌各項工程計畫之迫切性及必要性，以維基金之健全發展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基金來源 86 億 4,265 萬元、基金用途

為 74 億 5,020 萬 1 千元，預計本期賸餘 11 億 9,244 萬 9 千元。

經查： 

專案計畫未來年度所需經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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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 102 年基金用途 74 億 5,020 萬 1千元，包含一般性

「港灣建設計畫」6億 6,038 萬 6千元、屬跨年期繼續經費之「專

案計畫」57 億 8,746 萬元 1千元、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9億 9,825

萬 4千元及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410 萬元。 

茲彙整列屬跨年期繼續經費之專案計畫，於未來年度經費

需求情形（詳附表 1），103 年度至 105 年度該基金應負擔專案

計畫之經費數分別為 134 億 6,060 萬 9 千元、86 億 9,397 萬 6

千元及 85 億 5,207 萬 4千元，經費需求甚為龐大。 

未來 3年度基金收入顯不敷其經費需求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基金收入 86億 4,265 萬元，包

含：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58億 7,142 萬 6千元：含商港服務收入

47 億 1,500 萬元及港務公司盈餘分配收入 11 億 5,642 萬 6

千元。 

財產收入 19 億 2,322 萬 4千元：含租金收入 15億 9,396 萬 2

千元、權利金收入 1億 8,237 萬 6千元及利息收入 1億 4,688

萬 6千元。 

政府撥入收入 8 億 4,800 萬元：中央公務預算補助基隆港東

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款部分，該計畫預計 102 年度結束。 

以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來自商港服務收入、港務公司盈

餘分配收入及財產收入等經常性收入僅約 78億元，惟 103 年度

至 105 年度未考慮一般性及臨時性之商港公共工程建設及維修

計畫，該基金應負擔之專案計畫經費需求分別為 134 億 6,060

萬 9千元、86 億 9,397 萬 6千元及 85 億 5,207 萬 4 千元，遠逾

該基金年度收入，於 103 年度工程經費需求之高峰期，恐將有

逾 50億元之收支短差，對於該基金財務之健全性及其他臨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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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港公共工程建設經費需求，顯有重大影響。 

綜上，未來 3年度（103 年度至 105 年）航港建設基金預計負

擔航港公共工程建設經費高達 300 億餘元，以該基金 102 年度預

計年度收入僅約 78億元，實不敷其經費需求，年度收支顯無法達

成平衡，允應審酌各項工程計畫由該基金負擔之迫切性及必要

性，另對於列屬航港營運所需之工程建設計畫經費允應評估優先

由港務公司自行負擔，確切落實政企分離制度，以覈實計算臺灣

港務公司之營運實況，並維航港建設基金財務之健全發展。 

附表1：航港建設基金「專案計畫」未來年度經費需求明細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計畫名稱及期程 
總分攤 

金額 

未來年度經費需求情形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及以後 

1.基隆港東岸聯外道

路新建工程計畫(93

年-102 年) 

3,800,295 1,932,590 - - - - 

2.臺北港航道迴船池

水域加深工程計畫

(99 年-102 年) 

1,359,700 387,700 - - - - 

3.臺北商港物流倉儲

區 填 海 造 地 計 畫

(100 年-105 年) 

2,991,554 402,107 967,374 630,186 568,327 - 

4.隆港西岸客運專區

港務大樓興建工程

計畫(99年至106年) 

1,740,638 58,714 1,449,424 - - - 

5.基隆港、臺北港及蘇

澳港之港區碼頭及

相關設施興建工程

計畫(101 年-105 年) 

2,284,000 187,500 856,500 620,000 620,000 - 

6.基隆港港西聯絡道

路 興 建 工 程 計 畫

(102 年-104 年) 

1,434,747 650,000 767,345 17,402 - - 

7.臺中港北側淤沙區

漂飛沙整治第三期

工程(98 年-103 年) 

658,600 134,600 84,000 - - - 

8.臺中港優質港區及

綠色港埠發展建設

計畫(101 年-105 年) 

2,717,000 193,000 570,000 850,000 1,014,000 - 

9.高雄港聯外高架道

路(98 年-105 年) 
3,549,910 450,000 2,262,6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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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及期程 
總分攤 

金額 

未來年度經費需求情形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及以後 

10.高雄港洲際貨櫃中

心第二期工程 (100

年至 108 年) 

17,344,324 1,000,000 5,530,235 5,402,492 4,498,902 257,695 

11.高雄港港區污水系

統工程(第 2期)(101

年-103 年) 

129,000 46,780 79,220 - - - 

12.高雄港及安平港港

區碼頭及相關設施

興 建 工 程 (102 年

-107 年) 

5,525,146 13,000 863,171 933,356 1,386,595 2,329,024 

13.金龍頭開發暨海鮫

三中隊馬公基地遷

建(102 年-105 年) 

1,067,000 331,470 30,740 240,540 464,250 1,067,000 

合計 44,601,914 5,787,461 13,460,609 8,693,976 8,552,074 3,653,719 

※註：1.資料來源，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 

 

八、「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建工程」及「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

公基地遷建」等二項工程計畫，尚未經核定即先行編列預算，預

算籌編顯欠覈實 

102 年度基金用途「專案計畫」項下編列有將自 102 年度起開

始辦理之「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建工程」、總經費 14 億 3,474

萬 7千元，及「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公基地遷建」、總經費

10億 6,700 萬元等二項新興計畫。經查： 

相關規定 

預算法第 32 條規定：「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並依照

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辦法，擬定其所主管範

圍內之施政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送行政院。」、

「前項施政計畫，其新擬或變更部分超過一年度者，應附具全

部計畫。」暨 102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五、

點：「特種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其預算之編

製…依核定計畫，衡酌工程或投資進度、財務狀況及執行能力，



 

 17 

據以核實編列年度預算。…。」 

準此，特種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專案計畫，允應附

具全部計畫送行政院，並依核定計畫擬編預算。 

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情形 

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建工程計畫 

計畫內容：配合基隆港環港核心商業區交通轉運計畫，提

供港區貨櫃專用車道及高速公路與西岸地區之連絡孔道，

辦理 1.87 公里平面道路拓寬及約 965 公尺之橋樑，以解決

基隆市中山路市區交通壅塞之問題。 

計畫期間:自 102 年 1月至 104 年 6月。 

經費需求：總經費 14億 3,474 萬 7千元，各年度經費需求

為 102 年度 6 億 5,000 萬元、103 年度 7 億 6,734 萬元 5

千元及 104 年度 1,740 萬 2 千元。 

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公基地遷建計畫 

計畫內容：包括取得海鮫三中隊釋出營區土地 8.48 公頃，

及現況地上物補償費，以利推動馬公港為國際客運商港之

目的。 

計畫期間:自 102 年 1月至 105 年 12 月。 

經費需求：總經費 10億 6,700 萬元，各年度經費需求為 102

年度 3億 3,147 萬元、103 年度 3,074 萬元、104 年度 2億

4,054 萬元及 105 年度 4億 6,425 萬元。 

計畫未經核定即編列預算，核有未洽 

惟該二項新興計畫迄今均尚未經行政院核定（101 年 11 月

13 日洽詢交通部航港局）；經洽該基金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

說明如下： 

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建工程計畫：前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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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 101 年 8 月函審議結果，本案擬將中山一、二路拓寬工

程與港西專用道高架工程分案處理，因涉工程計畫內容切

割，計畫撰寫內容尚須與基隆市政府洽商後，再提報行政院

審議。 

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公基地遷建計畫：本計畫刻由澎

湖縣政府依各單位審查意見修正中。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基隆港港西聯絡道路興

建工程」及「金龍頭開發暨海鮫三中隊馬公基地遷建」等二項新

興計畫，惟該二計畫均尚未經行政院核定，計畫執行內容及所需

經費均未定案，即逕先行編列預算，核與預算法規定未合，預算

籌編顯欠覈實，並顯不尊重本院預算審議權，洵非妥適。 

 

九、「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計畫，甫經核定未久即

辦理修正，計畫規劃顯欠周詳，且資金成本率仍高於現值報酬率，

允應依撙節原則，合理規劃大樓空間並研謀有效之增益計畫 

102 年度編列辦理「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

計畫第 4年度經費 5,871 萬 4千元。經查： 

計畫始進行即辦理修正，計畫規劃顯欠周詳 

該計畫前經行政院 99 年 1 月核定，原定辦理期程為 99

年至 103 年、總經費 34 億 8,127 萬 6 千元，半數經費 17 億

4,063 萬 8 千元由航港基金補助；101 年 4月經行政院核定修

正，調整計畫期程為 99年 1月至 106 年 3月，總經費增加為

62億 3,943 萬元，所增加之經費 27億 5,815 萬 4千元全數由

臺灣港務公司自行負擔。 

按該計畫原規劃於基隆港西 4 號碼頭後線興建新海港大

樓，由各單位合署辦公，並已於 99年 5月完成工程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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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招標事宜；嗣因 99 年 2 月與國防部協調同意互換碼

頭，可將西 5 及西 6 碼頭及其後線土地納入擴建範圍，及 99

年 11 月因毗鄰之「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都市更新案」招商

流標，擬將該都市更新案中之海運客貨中心轉納入本計畫併

興建，爰修正本工程計畫，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53,166 平方公

尺、經費增加 27億 5,815 萬 4 千元，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增加海運客貨中心，總樓地板面積 43,188 平方公尺，所需建

造直接成本約 15.67 億元。 

合署辦公大樓部分，增加關稅局、郵局、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理局、航港局、內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航港局及內

政部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局等，合署辦公大樓樓地板面積增

加 9,978 平方公尺，建造直接成本預計增加 3.62 億元。 

國防部營舍遷移費用 5.1 億元。 

增加臺鐵局及基隆市政府土地撥用費 1.03 億元。 

其他間接工程費約 2.59 億元。 

是以，本計畫於 99年度核定後，因辦理相關計畫變更事

宜，計畫範圍未定，截至 100 年底，累計已編列預算 1億 6,500

萬元（港務公司及航港建設基金各 8,250 萬元）、總執行數僅

335 萬 9千元，預算執行率僅 2％，保留數高達 1億 6,164 萬

1千元；惟以納入海運客貨中心及與國防部協調土地互換之變

更理由，顯難謂無法事先審度納入工程計畫內，該基金對於

工程計畫補助之規劃及審核作業，顯未覈實，除增加行政處

理成本，並造成工程計畫延宕及資金之閒置浪費，顯有欠當，

允應檢討改進。 

投資報酬率仍低於資金成本率，允應以撙節原則，合理規劃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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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2 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二、(三）規

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行製作選

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開發自償性財

源，凡經評估適宜由民間辦理之業務，應優先由民間興辦或

促進民間參與。另為落實永續經營之政策，各機關提報重要

公共建設應妥善規劃維護管理措施及財源，以利未來營運。」 

依該興建工程修正計畫之財務效益分析結果，該修正計

畫之資金成本率為 2.34％，現值報酬率僅 2.21％，自償率為

97.6％，雖較原計畫自償率 86％僅些微提高，惟於預定使用

壽年 50年內，預計投資成本仍無法全部收回。又以本計畫之

主要財務效益收入為港務大樓餐廳租金、合署辦公室租金、

停車場租金、海運客貨中心營運收益、擴大面積交由民間開

發之土地租金及權利金收入等；鑑於政府財政困難，本計畫

投資金額甚為龐大，允應依撙節原則為相關大樓空間規劃，

避免不當之鋪張浪費，及未來空間之閒置浪費，並應研謀有

效之增裕收益計畫及擴大民間投資之可能性，以提高其自償

比率。 

綜上，基隆港西岸客運專區港務大樓興建工程，工程尚未進

行即辦理修正，計畫規劃顯欠周詳，且修正計畫後自償率仍僅 97.6

％，於預定使用壽年 50年內，投資成本亦無法全部收回，允應依

撙節原則，避免不當之鋪張浪費，並應研謀有效之增裕收益計畫

及擴大民間投資之可能性，以提高其自償比率。 

 

一０、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修正，未經核定即編列

追加經費預算，核屬未洽，所增經費並由該基金全數負擔，顯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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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且工程變更設計頻繁，致經費增加，允應確實釐清責任歸

屬 

102 年度編列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超過原核

定期程、尚未核定之最後 1年經費 19 億 3,259 萬元，包含航港建

設基金 10億 8,459 萬元及中央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款 8億 4,800 萬

元。經查： 

計畫修正尚未經核定，且增加經費由該基金全數負擔，顯欠合

理 

原核定計畫內容：為紓解基隆港東岸港區車流，辦理基隆港

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起點自基隆市東海街與中正路交叉

點處，終點迄臺二丁線銜接，含道路、隧道及橋樑工程共 6.9

公里。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辦理，原預定辦理期程為

93至 101 年度；計畫總經費 59 億 5,941 萬元，由交通部公務

預算及航港建設基金各半分擔（各 29 億 7,970 萬 5 千元），

截至 101 年度已編列預算 48 億 4,741 萬元（含航港建設基金

27億 1,570 萬 5千元及中央政府公務預算補助款 21億 3,170

萬 5千元）。 

計畫變更情形：依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說明，本計畫因民

眾抗爭、炮台古蹟議題、北二高基隆段走山事件等，擬辦理

計畫變更，總經費變更為 67 億 8,000 萬元，較原計畫增加 8

億 2,059 萬元，並將計畫期程展延 12個月至 102 年。 

行政院經建會審查意見：經建會於 101 年 8 月邀請相關單位

會商該修正計畫案之結論中提出：「本案除有關配合地方要求

增設自行車道部分，尚包含交通部於本案中以變更設計方

式，已辦理多項地方政府及民眾陳情案等地方性周邊配合工

程…及擴大土地徵收範圍等，凡不符原核定計畫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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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請交通部覈實檢討剔除，不得納入辦理。」4並要求交通部

整體評估檢討修正後，再報行政院核定。 

按本計畫變更案迄今尚未經行政院核定（101 年 11 月 13

日洽詢交通部航港局），該計畫變更內容及經費需求均尚未確

定，即編列年度預算，預算籌編顯欠覈實；又以本計畫資金來

源原訂為航港建設基金及中央公務預算各半分擔，惟該計畫變

更所需經費 8 億 2,059 萬元係全數由航港建設基金於 102 年度

預算案編列支應，顯欠合理。且依商港法第 11 條規定：「商港

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是以，

依行政院經建會審查意見中指出，該修正計畫尚有非屬主體計

畫之周邊配合事項，顯非屬本基金之法定用途範圍，該修正計

畫經費全數由本基金支應，難謂適法，並有排擠其他重大航港

公共基礎建設經費之虞。 

工程變更設計頻繁，致工程經費增加，允應確實釐清承包廠商

之責任 

本次修正計畫增加經費之原因包含因土地公告現值增加、

及民眾抗爭擴大徵收範圍等用地費增加約 3.12 億元、規劃設計

階段時，設計顧問公司輕忽基隆地區地質變異性，施工後發現

邊坡地質預估差異大，致邊坡開挖後遇雨即坍滑，重新評估後

增加邊坡保護工程設計等工程變更所需工程費淨增加約4.69億

元，及物價指數調整金額約 0.4 億元。 

惟查本計畫執行過程中變更設計頻繁，變更案數高達 167

件，致工程經費較原發包工作經費增加約 7.63 億元，其中屬設

計單位設計疏失者即有 46 案，變更增帳金額達 2.32 億元，依

                      
4
行政院經建會 101 年 9 月 3日都字第 101000389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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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對於設計廠商之罰款卻僅 129 萬 5千元5（詳附表 1）；行政

院經建會邀請相關單位會商該修正計畫案之結論中，亦就前揭

事項要求：「...請交通部應再審慎檢視本案檢討設計單位責任

疏失之合宜性；後續並應就設計顧問、監造及施工廠商疏失如

何有效管控以提升計畫效益等議題，通盤檢討並研議訂定相關

標準作業要點，據以執行。」 

附表 1：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變更設計統計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變更案數 
工程增加 
金額 

屬設計顧問疏失部分 

案數 金額 
廠商罰款 
金額 

CI101 標工程 86 199,785 27 104,440 580 

CI102 標工程 81 563,231 19 127,759 715 

合計 167 763,016 46 232,199 1,295 

※註：1.資料來源，交通部提供之 101 年 5 月「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
畫-中長程個案計畫(第一次)修正」第3章計畫及預算執行檢討（第
13 頁至第 23 頁）。 

2.CI101 標工程起自基隆市中正路，迄於培德交流道，共 3.1 公里；
CI102 標工程起自基隆市培德交流道，迄於新北市台二丁線，主線
共 2.3 公里、聯絡道 1.5 公里。 

3.廠商罰款計算，係依設計疏失導致契約變更而增加金額累計超過
200 萬元時，依該契約變更增帳金額千分之五計罰。 

綜上，基隆港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修正並增加經費 8

億 2,059 萬元，尚未經行政院核定，即據以編列預算，預算籌編

顯欠覈實，且該變更計畫中尚有非屬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事項，卻

全數由本基金支應，難謂適法，並應從嚴覈實釐清該工程執行中

多項工程變更設計之責任歸屬，並據以為適法性處理，以維政府

權益。 

 

                      
5
交通部提供之 101 年 5 月「東岸聯外道路新建工程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第一次)修正」第 17 頁

及第 21 頁，設計疏失導致契約變更而增加金額累計超過 200 萬元時，罰款計算依該契約變更增

帳金額千分之五計付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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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臺北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程計畫，決標金額較預算數減少

近 2億元，建議相對減列預算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辦理「台北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

深工程計畫」最後一年經費 3億 8,770 萬元。經查：  

計畫概述 

計畫內容：為因應近年來國際間貨櫃船舶大型化發展趨勢，

規劃辦理臺北港航道及迴船池水域浚深至 16 至 17 公尺，以

提供大型國際貨櫃輪進出所需之安全操航水域及水深，並利

用港內餘土拋放區收容浚渫土方，以擴大未來港埠發展空間。 

總經費：原列總經費 13 億 9,000 萬元，嗣經行政院 99 年 11

月 2 日院台交字第 0990105531 號函核定修正為 13 億 5,970

萬元，全數由航港建設基金補助，各年度經費編列情形為 99

年度3億5,000萬元、100年度2,000萬元、101年度6億0,200

萬元及 102 年度 3億 8,770 萬元。 

執行期程變更情形：原定執行期程為 99年至 101 年 6月，因

多次招標未決，致工程落後，經行政院於 101 年 3 月同意修

正期程展延至 102 年 6月，總經費維持不變。 

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減少近 2億元，建議相對減列預算 

該工程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預算辦理，相關辦理情形，

說明如下： 

工程發包決標情形： 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於 99年 7月 7日決

標，預算金額 4,028 萬 1 千元，決標金額 3,620 萬元； 航

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程於 100 年 2月 10 日決標，預算金額 13

億 0,410 萬 2千元，決標金額 11億 1,000 萬元，決標金額顯

較預算金額減少 1億 9,410 萬 2千元。 

計畫執行進度：迄 101 年 9月底止，預定工程進度 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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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進度 35.56％，落後 27.69％；落後原因主要為臨時圍堤

設施進度落後所致。 

準此，該工程進度仍呈落後情形，允應強化該工程計畫之

控管作業，以確保工程如期如質完成，俾利台北港之未來發展，

另該項工程決標金額較預算金額減少 1 億 9,410 萬 2 千元，又

以本年度為最後一年編列經費預算，允應配合減列經費，以符

實際。 

綜上，台北港航道迴船池水域加深工程計畫雖已經行政院核

定延展工程期程至 102 年 6 月，惟工程進度仍呈落後情形，允應

強化該工程計畫之控管作業，以確保工程如期完成，另以該工程

決標金額較預算數減少近約 2 億元，又以本年度為最後一年編列

經費，允應配合減列，以符實際，爰建議 102 年度所編預算允應

相對減列。 

 

一二、高雄港及基隆港等二項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新興計

畫，內含高達 12項子計畫，未依繼續經費規定具體說明各子計畫

經費內容及分攤標準，顯欠周妥 

102年度專案計畫下編列有「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港之港區

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1億 8,750 萬元，及「高雄港及安平港

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1,300 萬元等二項新興計畫；該二

項新興計畫主要係依據「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

(101-105 年)」6上位計畫，併依各港未來發展定位所擬定各港未

來中、長程整合性之碼頭港埠工程建設計畫。經查： 

計畫內容 

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港之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 

                      
6
行政院於 101 年 9 月 5 日以院臺交字第 10150054108 號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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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需求：總經費 38億 1,300 萬元，航港建設基金分攤 22

億 8,400 萬元、臺灣港務公司分擔 15 億 2,900 萬元；102

年度航港建設基金及臺灣港務公司分別編列 1 億 8,750 萬

元及 2億 5,445 萬 5千元。 

計畫期間：101 年 1月至 105 年 12 月止。 

計畫內容：包含有「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計畫」、

「基隆港東 2 至東 4 碼頭客運觀光商業專區旅客中心暨公

共設施工程」、「蘇澳港電力系統改善計畫配合款」、「蘇澳

港排水系統改善計畫」、「臺北港區公共設施工程計畫」、「臺

北航道及河口維護浚挖工程」及「臺北港交通服務用地辦

理價購」等 7項子工程。 

高雄港及安平港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 

經費需求：總經費 71億 0,104 萬 3千元，航港建設基金分

攤 55 億 2,514 萬 6 千元、臺灣港務公司分擔 15 億 7,589

萬 7千元；102 年度分別由航港建設基金及臺灣港務公司編

列第 1年度經費 1,300 萬元及 1億 5,600 萬元。 

計畫期間：102 年 1月至 107 年 12 月止。 

計畫內容：包含有「港區公共倉儲興建工程」、「安平港第

10 號多功能碼頭新建工程」、「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二期北

側遮蔽設施西防波堤工程」、「高雄港第二貨櫃中心後方國

有土地取得」及「高雄港第四貨櫃中心後線場地擴建工程」

等 5項子工程。 

未詳列各項子工程計畫明細，與預算法繼續經費規定顯有未符 

預算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繼續經費，依設定之條

件或期限，分期繼續支用。」、第 32條第 2項規定：「前項施政

計畫其新擬或變更部分超過一年者，應附具全部計畫。」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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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條規定：「繼續經費預算之編製，應列明全部計畫之內容、經

費總額、執行期間及各年度之分配額，依各年度之分配額，編

列各該年度預算。」準此，繼續經費之工程計畫允應附具全部

計畫及各年度分配額等，為編製總預算案後送立法院之法定條

件，不可或缺，亦為本院審議之重點。 

按「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港之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

工程」及「高雄港及安平港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二

項計畫總工程經費逾 109 億元，執行期間分別長達 5年及 6年，

核屬繼續經費計畫，該二計畫下合共以整合包裹方式7，編列有

高達 12 項獨立之子工程計畫（基隆港 7 項及高雄港 5 項），計

畫內容涵括公共設施及商港營運設施；但該基金 102 年度預算

案並未就該二計畫下所列 12 項子工程計畫細目、所需經費明

細、經費分攤方式及各子計畫期程等為具體敘明，外界實難窺

其整體計畫全貌及經費編列方式，顯未確切落實繼續經費應附

具全部計畫之規定，亦難以確認該基金所分攤之計畫項目及經

費是否確屬商港法第 11 條規定：「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

護費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之資金運用範圍，顯不利本

院預算審議。 

綜上，「基隆港、臺北港及蘇澳港之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

工程」及「高雄港及安平港港區碼頭及相關設施整建工程」等二

項工程計畫總經費逾 109 億元，執行期程逾 5 年以上，惟 102 年

度預算案並未就該二計畫下所列12項獨立子工程計畫內容明細及

經費分攤明細等詳列揭露，繼續經費預算編列未盡詳實，顯欠周

                      
7
 經洽臺灣港務公司表示，參酌過去經建會建議現行商港之整體規劃與相關建設計畫係採每 5 年辦

理一次，各港實質建設計畫部分，亦應朝整併計畫方向辦理，並以各港各自整合為 1 個計畫報核

為原則；爰於函報「臺灣國際商港未來發展及建設計畫(101-105 年)」上位計畫書中，依據各港

未來發展定位併予整合各港未來列屬中、長程整合性之碼頭港埠工程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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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允應檢討改正，以利本院預算審議。 

 

一三、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投資總額龐大，恐成基金沉重

負擔且有嚴重排擠其他計畫之虞；又投資收回年限長達 49年，允

宜審酌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辦理「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

期工程計畫」(簡稱洲際貨櫃二期工程)10 億元。經查： 

計畫概要 

計畫目標：提供適當之碼頭與貨櫃場，改善高雄港現有貨櫃

基地分散情形，並配合中油公司將現有大林煉油廠內油槽遷

建至該計畫內石化油品儲運區，解決石化區與都市發展衝突

等問題。 

計畫內容：完成新生地填築 421.9 公頃，新增碼頭 19席，包

含深水貨櫃碼頭 5席(水深-18〜-22 公尺，供 15,000TEU 級貨

櫃輪靠泊)、碼頭 10 席(水深-14 公尺以上)供石化中心使用，

及 4席(水深-15 公尺以上)散雜貨碼頭。 

總經費與期程：總經費 281 億 0,562 萬 2 千元，由航港建設

基金支應 173 億 4,432 萬 4 千元、臺灣港務公司負擔 107 億

6,129 萬 8千元；執行期程自 100 年度至 108 年度。截至 101

年度已編列 8億 1,000 萬元（航港建設基金 6億 5,500 萬元，

臺灣港務公司 1 億 5,500 萬元）、102 年度航港建設基金續編

列 10億元。 

投資總額龐大，恐成基金沉重負擔且排擠其他計畫需求 

預算法第 34 條規定：「重要公共工程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

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提供

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概算及預算案，並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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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備查。」 

洲際貨櫃二期工程擬由航港建設基金支應173億餘元(詳附

表1)，其中執行高峰期間103年度至105年度間金額分別為55.3

億元、54.02 億元、44.98 億元，平均每年度支應金額約 51.43

億元，相對於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未含國庫撥款收入之金額

約 77.94 億元（商港服務費收入 47.15 億元、港務公司盈餘分

配收入 11.56 億元及租金、權利金與利息收入等財產收入約

19.23 億元）計算，該工程執行高峰期之 3年度中，航港建設基

金年度收入中平均約 66％之資金需支應該工程計畫，規模甚為

龐大，恐造成基金沉重負擔，並有排擠其他港灣建設之虞，資

金之規劃，允應審酌。 

附表1：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各年度經費需求與來源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度 
資金來源 

經費需求合計 
航港建設基金 臺灣港務公司營業基金 

100 10,000 - 10,000 
101 645,000 155,000 800,000 
102 1,000,000 - 1,000,000 
103 5,530,235 1,650,000 7,180,235 
104 5,402,492 1,650,000 7,052,492 
105 4,498,902 2,450,000 6,948,902 
106 257,695 2,973,242 3,230,937 
107 - 1,327,655 1,327,655 
108 - 555,401 555,401 
合計 17,344,324 10,761,298 28,105,622 

※註：1.資料來源，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預算案及該基金提供資料彙整。 

投資收回年限長達 49年，宜妥慎詳審投資效益 

依據臺灣港務公司 102 年度預算案之「固定資產建設改良

擴充計畫預期進度明細表」(第 85 頁)顯示，洲際貨櫃二期工程

之資金成本率 4.31％，與現值報酬率(內部報酬率)4.34％甚為

接近，投資收回年限長達 49年，投資效益允宜再妥慎詳審。 

綜上，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工程投資總額甚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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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港建設基金補助金額高達 173 億餘元，相對於基金收入來源有

限，所需補助規模過於龐大，未來恐成基金沉重負擔，且於執行

高峰期間有嚴重排擠其他港灣建設計畫需求之虞，又投資收回年

限長達 49年，相關財源籌措方式及工程規劃，允宜審酌。 

 

一四、國外旅費及大陸旅費計畫，非屬其要務，且基金管理機關交通

部航港局亦已於公務預算編列有相關經費，建議刪減，以資撙節 

102年度「一般行政管理計畫」下編列有「國外旅費」13萬 1

千元、預計派員 1 人、5 天參加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高峰會

議，及「大陸地區旅費」4萬 7千元預計派員 1人、5天考察大陸

地區港埠財務運作相關事宜。經查： 

非屬該基金要務，欠缺必要性 

依商港法第 11 條規定：「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

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該基金之設立目的，主要用於支

應商港公共基礎設施興建與維護之資金，基金管理機關主要負

責基金之收支、保管、運用及相關考核等事務，有關商港之規

劃允應由該事務之中央主政機關交通部於其公務預算內為全面

性規劃。準此，有關該基金 102 年度下編列「國外旅費」13 萬

1千元、預計派員參加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高峰會議，及「大

陸地區旅費」4萬 7千元預計派員考察大陸地區港埠財務運作，

顯非屬該基金之資金運用範圍，欠缺必要性，並有排擠其他商

港公共基礎設施經費之虞。 

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已於 102 年度預算案編列有相關經費 

配合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之實施，自 101 年 3

月 1 日臺灣港務公司成立後，我國商港經營朝向政企分離方式

改制，港埠經營管理業務由臺灣港務公司辦理，航政及港政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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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涉及公權力業務部分則移由交通部新成立之航港局辦理，

本基金並配合移轉由航港局管理。 

經查交通部 102 年度單位預算案於「航政及港政業務管理

及執行」計畫下，亦同樣編列有預計派員 1人、6天參加美國供

應鏈管理專業協會相關研討會議之國外旅費 10萬 6千元，另並

編列有 8項派員赴大陸地區考察或協商之計畫，總經費高達 463

萬 6 千元。準此，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派員赴國外及大

陸地區計畫，於管理機關交通部（航港局）均已編列有相關計

畫，顯有重複。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國外旅費及大陸旅費合共

17 萬 8 千元，非屬其要務，且基金管理機關交通部 102 年度單位

預算案亦已編列有相關經費，建議刪減，以資撙節。 

 

肆、資產部分 

一五、台汽公司以地抵債之中崙站土地，依國有財產法應屬非公用財

產，允應檢討研謀適法之處理 

航港建設基金 102 年度編列中崙站土地租金收入 5,697 萬 3

千元。經查： 

中崙站土地為台汽公司以地抵債之資產，應屬非公用財產 

按中崙站土地係臺汽公司因積欠航港建設基金 29 億 7,814

萬 8千元，以已設定地上權之中崙站土地（鑑價結果 28 億 4,359

萬元）及現金 1 億 3,456 萬元抵償債務。其中以中崙站土地作

價抵債，案經行政院 97 年 12 月 19 日院台交字第 0970057725

號函同意。 

由於中崙站土地所有權於 98 年間移轉時，交通部尚未決定

該筆土地用途，爰帳列「待整理資產」。鑒於國有財產局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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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崙站土地因已設定地上權，不易處分，建議仍由交通部管理；

且該項資產係以地抵償航港建設基金債務，其收益（土地租金）

歸屬該基金，爰不辦理移交接管。為使中崙站土地允當表達，

101 年度將原列「待整理資產」轉為「固定資產」。 

非公用財產依法應由國有財產局直接管理 

國有財產法第 4條規定：「國有財產區分為公用財產與非公用

財產兩類。」、「左列各種財產稱為公用財產：一、公務用財

產：各機關、部隊、學校、辦公、作業及宿舍使用之國有財

產均屬之。二、公共用財產：國家直接供公共使用之國有財

產均屬之。三、事業用財產：國營事業機關使用之財產均屬

之。…」、「非公用財產，係指公用財產以外可供收益或處分

之一切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法第 12 條規定：「非公用財產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為管理機關，承財政部之命，直接管理之。」 

本案中崙站土地已設定地上權(至 138 年 2月 10 日止)，每年

應按公告地價 5％繳納地租，102 年度航港建設基金並編列有

土地租金收入 5,697 萬 3 千元，可知該土地為「公用財產以

外可供收益或處分」之財產，性質屬非公用財產，依國有財

產法規定，應以國有財產局為管理機關，直接管理之。 

取得非屬商港建設用之固定資產，並藉以收取土地租金，未符

法制  

依商港法第 7條第 4項及第 6項規定：「航港局經管之公有

財產，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或作價投資之方式，提供商港經

營事業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 25 條、國有

財產法第 28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航港局依

第 4 項規定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予商港經營事業機構之收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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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航港建設基金。但航港局經管地方政府所有之公有財產盈

餘，應繳交地方政府。」 

有關基金之用途部分，依商港法第 11 條規定：「商港公共

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至基金對

於閒餘資金之運用孳息，依航港建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第 7條規定，僅限於「購買政府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準此，航港建設基金之土地取得及出租，允應以商港建設

有關，並限出租或設定地上權予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是以，該

基金持有中崙站土地並收取租金，與基金成立目的及基金得為

孳息運用之規定，顯有未符，核欠妥適。 

綜上，航港建設基金將台汽公司以地抵債之中崙站土地轉為

固定資產並收取土地租金，與基金成立目的及該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得為孳息運用之規定未符，且該土地性質為國有非公用

財產，依國有財產法規定應由國有財產局直接管理；允應儘速研

謀檢討改善對策，以為適法之處理。 

（分機：1928 施岑佩） 

 


